北京交通大学

(                          ）工程
施工期间消防安全协议书

为维护校园秩序和社会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北京市消防条例》和《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经建设单位、使用单位和施工单位共同协商，签订施工期间消防安全协议如下：
第一部分：施工单位责任

一、指定一名防火安全负责人，对施工期间施工范围内消防安全工作全面负责。并根据人数的多少设1-2名防火安全员，具体负责日常消 防安全管理和教育工作。

二、确实贯彻执行北京市和我校有关消防安全检查管理规定。接受公安、消防部门以及我校防火委员会的检查督促。

三、建立健全防火责任制以及安全操作规程，做到防火责任到人。对从事重点工种者应考核合格后方能上岗，拒绝违章操作、防止火灾事故的发生。

四、搞好其驻地工作人员的防火安全教育和管理。

五、坚持安全检查制度(包括驻地、施工现场、料场、仓库)，发现隐患和不安全的因素及时解决，对我校和地区防火委员会提出存在的火险隐患，必须按期整改，消除隐患。
六、每天下班时或操作、施工完毕后都要指定专人清扫现场，进行防火安全检查、灭火源、断电源、确保无问题后方能离开。施工场地、驻地要配备足够的消防器材，并保证完好使用率百分之百。

七、发生火灾事故要立即组织人员扑救和报119火警。同时通报保卫处（电话87110）。

八、以上安全要求，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切实遵守。发生火灾或其他事故使学校或单位遭受损失者，除负责赔偿损失外，还要接受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部分：使用单位责任

一、及时移交和接收维修（改造）部分的消防安全工作，保证不出现管理上的间隔。

二、积极配合施工单位搞好消防安全工作，为施工单位的消防安全提供便利条件。

第三部分：建设单位必须做到：

一、及时向施工单位传达上级和公安消防部门消防工作文件和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火工作，依法进行监督管理。

二、做好消防法规，消防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开展防火宣传和业务培训活动，提高施工人员的防火意识。

三、学校保卫部门定期组织防火安全检查，发现火灾隐患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并督促整改。

四、主动深入工地，与其负责人沟通联系，配合协作，搞好防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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